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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最新情況

訂立有關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網一體化PPP項目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公開招標程序完成後，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與項

目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訂立特許經營權協議及污水處理服務協議，

內容有關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網一體化PPP項目。

本公司作出本公告旨 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 新業務發

展。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PPP項目的預

中標結果及步入公示期。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與項目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

二十三日訂立特許經營權協議及污水處理服務協議，內容有關中國廣東省中山市

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網一體化PPP項目。

PPP項目將以公私合作（普遍稱為「PPP」）模式進行，有關模式為一種獲國家政策

支持的 新興合作模式，以供公營及私營單位在相關中國地 方 政 府領導下進行合

作。一般而言， PPP模式涉及將私營單位資本用於公共工程，而並無固定合作模

式，私營單位的參與程度及性質按相關地方 政 府的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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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經營權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訂約方：

(1)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及

(2) 中山康達水務有限公司。

主要條款

根據特許經營權協議，項目公司將專門負責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的管理、運營、維

護、更新及改造，並有權於開始商業運營日起計 30年特許經營期內，按月收取污

水處理服務費。項目公司亦將負責擬建管網的建設。PPP項目的預期總投資約為

人民幣376百萬元。

特許經營期屆滿後，項目公司將項目資產無償轉讓予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

設局。

有關PPP項目的資料

PPP項目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由下列各項組成： (i)東升鎮污水處理廠

及已建污水管網的 30年特許經營權，包括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的運營、維護及使用

權；及 (ii)擬 建 管網的投融資、 建 設、移交及使用，工程污水管道總長為 7,99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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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服務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訂約方：

(3)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及

(4) 中山康達水務有限公司。

主要條款

根據污水處理服務協議，項目公司將根據污水處理服務協議內載列的污水出水質

量標準，於開始商業運營日起計 30年特許經營期內，透過營運東升鎮污水處理

廠，提供污水處理服務並收取污水處理服務費。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應書面通知項目公司開始商業運營日。

有關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的資料

廠名 位置 項目模式 日處理量 特許經營期

（噸）

東升鎮污水處理廠 中國廣東省

中山市東升鎮

PPP 30,000 30年（自開始商業運

營日起計）

有關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及本集團的資料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為中山市東升鎮人民政 府授權的行業行政主管部

門，負責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特許經營權的授予及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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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

局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

的第三方。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污水處理廠及市 政基礎設施的設計、建設及工程，以及污

水處理廠的營運。

訂立特許經營權協議及污水處理服務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相信，訂立特許經營權協議及污水處理服務協議與本公司的業務策略貫徹一

致，即開拓生態環境保護及綜合治理範疇的商機並提升其財務表現，從而鞏固本

集團 於 業內的領導地位。本集團投資 PPP項目響應了財 政部頒佈的國家 支 援 政

策，而本集團參與PPP項目將增進本集團於PPP項目的經驗，本集團將於 日後繼續

尋求其他參與PPP項目的機會。

因此，董事認為，特許經營權協議及污水處理服務協議的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

訂立，誠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及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開始商業運營日」 指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與項目公司訂立特許

經營權協議及項目資產移交予項目公司之日期後的第

一日

「本公司」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

「特許經營權協議」 指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與項目公司於二零一

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訂立之特許經營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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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東升鎮污水

處理廠」

指 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之污水處理廠（一期）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康達集團」 指 重慶康達環保產業 (集團 )有限公司，一間於一九九六

年七月十九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

「PPP項目」 指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東升鎮污水處理廠網一體化PPP項

目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項目資產」 指 東升鎮污水處理廠所有污水處理設施及其他資產

「項目公司」 指 中山康達水務有限公司，特許經營權協議項下之項目

公司，由康達集團全資擁有

「污水處理服務

協議」

指 中山市東升鎮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與項目公司於二零一

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訂立之污水處理服務協議，內容有

關PPP項目，為特許經營權協議之附錄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主席

趙雋賢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張為眾先生、劉

志偉女士、顧衛平先生、王立彤先生及王天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

先生、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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